
 
2011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申报企业履约承诺书 

 

根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《山东省 2011 年度非通用类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制定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，我企

业按要求提交补贴产品申报材料，并做出以下承诺： 

一、本企业和提报的产品符合申报资格要求，申报资料真实合法有效。 

二、严格遵守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有关规定工作纪律，并切实做好本企业补贴产品经销商的管理工作。 

三、积极与县农机管理部门、购机者协商送货时间和地点，按时送货到位。 

四、产品的质量保证及验收 

1、保证机具产品是全新、未使用过的(当年度生产的)原装合格正品，并完全符合申报材料中所承诺的质量、

规格、型号、性能和基本配置等； 

2、在交货前，对产品的质量、规格、性能、基本配置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验，并出具一份产品合格证书； 

3、购机者如发现产品与装箱单数目不符或质次、损坏等问题，并且经确认，立即无条件负责补齐或安排更换； 

4、在产品验收时，除申报产品时所承诺的全部设备、材料及随机备品、备件外，保证免费提供使用及维修所

需的全部技术资料。 

五、服务 

1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履约承诺、提供服务。 

2、其它服务：（1）在交货现场或指定的时间、地点，有义务就机械的启动、运行、维护对有技术服务需要的

使用方人员进行培训；（2）伴随服务的费用按照国家经贸委等六部委(国经贸质[1 998]12 3 号)发布的《农业机械

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责任规定》(简称“三包”规定)执行。 

六、产品的索赔 

1、按照“三包”规定执行； 

2、保证产品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，在使用寿命期内具有可靠的性能。产品最终交货后，如果发生由于设

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引起的任何不足或故障，由此发生的费用由本企业承担； 

3、根据当地农机试验鉴定机构、质检或商检部门检验结果，或者在“三包”期内，如果产品的质量或规格与

申报材料中所承诺的不符，或证明机械是有缺陷的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，购机者有权向本

企业（或其经销商）提出相应索赔； 

4、承诺要在购机者发出索赔通知后 20 天内，做出答复，未作答复，上述索赔视为已被本企业（或其经销商）

接受；如本企业（或其经销商）未能在购机者提出索赔通知后 20 天内或购机者同意的更长时间内解决索赔事宜，

购机者可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索赔事宜。 

七、承诺书未尽事宜，遵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其规定。 

八、承诺书由本企业法人代表（或受权人）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交存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办公室留存备查。  

 

 

生产企业：（公章）   

法人代表（或受权人）签字： 

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
